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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苏园医保罚告字〔2026〕第15号
[bookmark: _GoBack] 王常青 ：
 2026 年 1 月 19 日，本机关对你涉嫌 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接受返还现金、实物或者获得其他非法利益  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现查明，你于2023年3月23日、2023年4月11日、2023年7月11日、2023年8月19日和2023年11月24日将本人的医疗保障凭证交由他人冒名使用并利用享受医疗保障待遇的机会接受返还现金，造成医保基金损失1898.26元。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十七条第二款、第十九条第一款  的规定，具体有1、内蒙古四子王旗公安局移交的法院判决书及询问笔录1份；2、园区社保中心提供的医保费用主单表1份；3、园区社保中心提供的医保费用明细表1份；4、王常青案件文书邮寄快递回单和责令退回公告。证据1、2、3证明你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证据；4证明你已签收立案通知书且责令退回公告期满后仍拒不退还医保基金损失 证据为凭。  
鉴于 在案件查办过程中，办案人员多次通过电话、邮寄等方式联系你，你虽然签收了立案通知书，但不配合调查，且责令退回公告期满后仍拒不退还医保基金损失，同时具有两个以上从重情节、且不具有从轻或者减轻情节 ，现根据  《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及第三项、第四十一条第二款、《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第三十三条第二款、《规范医疗保障基金使用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第十二条第一款、第十六条第二项及第三项 的规定，本机关责令你改正上述违法行为，并拟对你做出如下行政处罚： 对你骗取医疗保障基金支出的行为处造成医疗保障基金损失5倍的罚款，即罚款9491.30元，并暂停你医疗费用联网结算12个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四条、四十五条、六十三条和六十四条的规定，你享有对此陈述、申辩及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可在自收到本通知书五日内到本机关进行陈述、申辩或申请听证，逾期未提出的视为放弃。
联系人：园区人社局医疗保障处 联系电话：0512-66680666  

苏州工业园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2026年6月3日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归档，一份送达当事人，一份由本机关留存。）
